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律师聘用规定

第一条  为了扩大律师事务所规模，广纳人才，共图发展，就本所专职律师的聘用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本所专职律师的聘用遵循“公开招聘、任人唯贤、择优录用”的原则。

第3条 本所聘用律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具有律师执业资格；

2、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3、身体状况良好；
4、具备良好品德，职业素养和技能。

第四条  具有法律专业硕士学位，或者在法律某专业领域或者在律师及相关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，优先录用。

第五条  在法律某专业领域或者在律师及相关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，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的，经合伙人会议决定，可不受本规则第三条第2项的限制。

第六条  凡有意加盟本所的律师必须具备本规则规定的条件，并提交书面申请，由执行合伙人会议决定是否聘用。

第七条  经执行合伙人会议决定录用的，必须与本所签订《聘用合同》，聘用期限一般为三年，有特殊情况的，可协商确定。

第八条  聘用律师必须严格履行《聘用合同》，遵守本所各项规章制度，享有权利，承担义务。

第九条  本所执行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本规定，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订。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